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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85   股票简称：雷鸣科化   公告编号：临2012－049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换股数量：45,636,496股 

●2、换股价格：12.96元/股 

●3、上市时间：2015年11月28日 

●4、换股对象数量和限售期： 

换股对象 换股数量（股） 限售期（月） 限售期截止日 

吴干建等173名自然人 45,636,496 36 2015年11月28日 

 
●5、资产过户情况：截至2012年11月27日，交易双方已基本完成换股吸收

合并所涉及资产的交割转让及股份变更过户登记手续。 

 

一、本次吸收合并概况 

（一）本次吸收合并的内部决策程序 

截至本公告日，雷鸣科化及相关交易主体已就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西部民爆取

得了全部所需的授权及批准： 

2011年11月9日，西部民爆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的议案》。 

2011年11月24日，西部民爆召开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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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2012年1月20日，雷鸣科化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安

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预案》等相关议

案。 

2012年4月25日，西部民爆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本公司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2年5月10日，西部民爆召开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本公司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2年5月28日，雷鸣科化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 

2012年6月20日，雷鸣科化召开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安徽雷鸣

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2年9月20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2年第24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雷鸣科化吸收合并西部民爆事项获得无

条件通过。 

2012年9月25日，雷鸣科化吸收合并西部民爆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核准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283号）核准。 

（二）本次吸收合并新股发行情况 

1、发行方式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的有效期内，公司向西部民爆173名自然人股东

发行股票。 

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3、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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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总量。 

按上述公式计算得出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13.06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雷鸣科化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2012年6月20日，雷鸣科化召开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1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公司以2011年末总股本129,60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2012年8月17日，现金分红实施完毕，本次重组股份

发行价格调整为12.96元/股。 

4、发行数量 

根据国信评估出具皖国信评报字（2011）第183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西

部民爆全部股东权益在2011年9月30日及相关前提下收益法评估值为59,144.90万

元。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以此评估值作为本次吸收合并中西部民爆全部资产、

负债及业务的整体作价及最终交易价格。本次吸收合并由雷鸣科化以发行股份的

方式支付收购对价。雷鸣科化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审议本次吸收合并事宜的首次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即13.06元/

股。据此计算，雷鸣科化发行股票数量为45,287,059股，换股比例为1:0.9057，最

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标的资产交易价值余额部分9.46

元因不足认购雷鸣科化一股新增股份，由雷鸣科化向交易对方直接支付现金9.46

元以购买该部分余额。 

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2012年6月20日，雷鸣科化召开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1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公司以2011年末总股本129,60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2012年8月17日，现金分红实施完毕，本次重组股份

发行数量调整为45,636,496股。 

5、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西部民爆之173名自然人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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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行股份的禁售期 

交易对方自因本次吸收合并而取得的雷鸣科化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转让该等股份（包括因雷鸣科化送股、转增股本而相应获得的股份）；在上述期

限届满后，换股股东担任原西部民爆资产对应主体（指以该等资产另行设立的雷

鸣科化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其持有雷鸣

科化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本次换股股份已于2012年11 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了股份登记手续。 

7、上市地点 

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8、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与本次发行股票议案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9、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上市公司

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权比例共享。 

（三）本次吸收合并资产过户情况 

1、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 

根据雷鸣科化 2012年 10月 9日召开的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同意西

部民爆以其新设全资子公司湖南雷鸣西部民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鸣西部”）

为本次吸收合并的载体。西部民爆的人员、业务及资产（包括其他控股公司的股

权）全部由雷鸣西部承接；西部民爆的资质将由雷鸣西部重新申请；雷鸣科化通

过全资持有雷鸣西部的股权而拥有西部民爆的人员、业务、资产及相关资质。 

截止到 2012年 11月 20日，西部民爆的人员、业务及资产已全部由雷鸣西

部承接，其持有的股权投资等资产已过户至雷鸣西部名下，雷鸣西部已向主管部

门重新申请了运营资质；截止到 2012 年 11 月 20 日，西部民爆将持有的 100%

的雷鸣西部的股权也办理至本公司名下。经雷鸣科化、西部民爆、雷鸣西部三方

确认，截止到 2012年 11月 20日，西部民爆已将拥有的无需进行登记的资产、

负债交割至雷鸣西部名下；截止到 2012年 11月 20日，为维持过渡期间西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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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运营所必须的或无法转让给雷鸣西部的相关资产及相关债权债务，已由雷鸣科

化直接承接。 

截至本公告日，西部民爆已经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将其商标

转让给雷鸣科化全资子公司雷鸣西部的申请，由于商标过户登记手续周期较长，

该等商标过户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西部民爆工商注销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四）股份登记情况，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专项验资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2012 年 11 月 20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为本次吸收

合并事项具了会验字【2012】2266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2

年 11月 20日止，雷鸣科化已收到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吴干健等 173

人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45,636,496.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175,236,496.00元，累计股本人民币 175,236,496.00元。 

2012年11月27日，雷鸣科化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了本次向吴干建等173名自然人发行股份的股份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2年11月27日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雷鸣

科化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份45,636,496股的登记手续。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吸收合并过程和换股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国元证券认为：雷鸣科化本次吸收合并西部民爆的实施过

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除商标外的全部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商标

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证券发行登记事宜办理完毕；雷鸣科化工商变更登记正在

办理中，不存在无法实施的风险；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

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

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风险和障碍。 

同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雷鸣

科化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条件，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雷鸣

科化因换股吸收合并西部民爆而新增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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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天禾律师认为：本次吸收合并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

的、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依法可以实施；本次吸收合并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已交付

至雷鸣科化或根据雷鸣科化指示交付至雷鸣西部。交割资产中股权的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交割资产中除商标外的其他须过户资产已全部完成过户

手续，商标过户至雷鸣西部名下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西部民爆人员、资质、

业务已全部由雷鸣科化或雷鸣科化指定雷鸣西部接收；雷鸣科化因本次交易发行

的股份已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雷鸣科化、西部民爆已经履行了法定的信息披露

义务；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在交易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

关协议的约定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自相关义务的情况下相关后续事项

对雷鸣科化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本次吸收合并的实施情况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吸收合并换股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换股结果 

换股对象 换股数量（股） 限售期（月） 限售期截止日 

吴干建等173名自然人 45,636,496 36 2015年11月28日 

 
（二）换股对象介绍 

本次换股对象为西部民爆之173名自然人股东。换股前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三、吸收合并换股前后公司前 10名股东变化 

截止2012年10月31日，雷鸣科化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比例 

（%）

股份性质 持有限售条 

件股份的数 

量（股） 

1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2,621,865 40.60 人民币普通股 0 

2 安徽理工大学 777,501 0.60 人民币普通股 0 

3 付有明 755,831 0.58 人民币普通股 0 

4 刘憨小 738,506 0.57 人民币普通股 0 

5 
信达证券－建行－信达满堂红基金优选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61,048 0.51 

人民币普通股 0 

6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爆破技术研究所 647,266 0.50 人民币普通股 0 

7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新 140 号资 636,274 0.49 人民币普通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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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信托合同 

8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兴业－联华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549,037 0.42 

人民币普通股 0 

9 雷汉 501,108 0.39 人民币普通股 0 

10 北京中煤雷耀经贸联合公司 432,553 0.33 人民币普通股 0 

截至2012年11月27日，本次股份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比例 

（%）

股份性质 持有限售条 

件股份的数 

量（股） 

1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1,079,079 34.86 人民币普通股 0 

2 吴干建 5,669,468 3.24 人民币普通股 0 

3 姚祖望 2,405,545 1.37 人民币普通股 0 

4 彭光全 2,347,770 1.34 人民币普通股 0 

5 杜远忠 2,321,437 1.32 人民币普通股 0 

6 姜长生 1,062,600 0.61 人民币普通股 0 

7 杨胜忠 1,062,600 0.61 人民币普通股 0 

8 张昌兴 818,354 0.47人民币普通股 0 

9 游湜 807,720 0.46 人民币普通股 0 

10 安徽理工大学 777,501 0.44 人民币普通股 0 

合 计 78,352,074 44.71  

本次交易中，由雷鸣科化控股股东淮矿集团向本次吸收合并的异议股东提供

现金选择权，淮矿集团因本次现金选择权事项从异议股东中收购了8,457,214股股

份，导致交易完成后，持有雷鸣科化的股份数为61,079,097股，占交易完成后雷

鸣科化公司总股本的34.86%。 

四、吸收合并换股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1、国家持有股份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3、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4、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5、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6、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7、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8、其他  0  45,636,496  45,636,496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0  45,636,496  45,636,496 

无限售条件的 A股 129,600,000  0  129,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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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股       

H股       

其他       

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9,600,000  0  129,600,000 

股份总额    129,600,000   45,636,496  175,236,496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吸收合并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会审字[2012]1226号、会审字[2012]1994号《审计报告》、

及会审字[2012]1353号、会审字[2012]1995号《备考审计报告》，本次交易前后，

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变动如下： 

单位：万元 

2012.6.30 
项 目 

本次交易后 本次交易前 变动比例 

资产总额          132,633.59             68,151.88 94.61% 

负债总额            16,450.44             13,909.73 18.27% 

所有者权益          116,183.16             54,242.16 114.19%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07,022.71             45,138.56 137.10% 

2012年 1-6月 
项 目 

本次交易后 本次交易前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9,269.49             29,477.61 33.22% 

净利润             4,374.25              2,106.43 107.6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             4,026.16              1,761.69 128.54% 

 

2011.12.31 2010.12.31 
项 目 

本次交易后 本次交易前 变动比例 本次交易后 本次交易前 变动比例 

资产总额 126,813.23 64,506.17 96.59% 126,914.52 59,030.33 115.00% 

负债总额 15,433.39 12,666.80 21.84% 17,026.73 9,843.83 72.97% 

所有者权益 111,379.84 51,839.36 114.86% 109,887.79 49,186.50 123.41% 

归属于母公司的

所有者权益 
102,575.19 43,088.20 138.06% 101,363.19 40,718.67 148.94% 

2011年度 2010年度 
项 目 

本次交易后 本次交易前 变动比例 本次交易后 本次交易前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78,286.53 54,928.91 42.52% 81,144.21 47,096.68 72.29% 

净利润 8,499.11 3,698.34 129.81% 16,607.27 6,011.39 176.26% 

归属于母公司的

所有者净利润 
8,246.30 3,442.26 139.56% 16,026.37 5,443.09 194.44%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本次交易后，公司的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将会大幅上

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得到显著增强；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市场规模也将会得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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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得到显著增强，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本次吸收合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不改变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业务

规模、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监管要求，建立健全雷鸣西部的内部控制体系，不断完善治

理结构，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六、为本次吸收合并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 咏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179号 

联系电话：0551-2207355 

传真：0551－2207991 

联系人：樊晓宏、徐祖飞、汪晓东、高升、李媛、余海滨 

（二）法律顾问：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汪大联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278号财富广场B座东区16层 

联系电话：0551-2631165 

传真：0551-2620450 

联系人：张晓健、李 刚 

（三）审计机构：华普天健（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厚发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外经贸大厦920-926 

联系电话：0551-2652879 

传真：0551-2652879 

联系人：李友菊、王 荐、钱奕兵 

（四）资产评估机构：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煜林 

注册地址：合肥市高新区天达路71号华亿科学园A2座8层 

联系电话：0551－2632165 




